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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186,313,221.74 1,147,948,646.40 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69,885,566.82 1,044,947,501.41 2.3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4,160,623.25 120,508,153.98 -144.94 

营业收入 534,156,812.20 410,819,822.67 3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0,789,122.76 46,005,037.17 1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8,989,303.28 44,009,303.27 11.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76 6.70 减少



人 

湖北盛世高金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69 3,712,500 3,712,500 无 0 

柯愈胜 境内自

然人 

1.49 3,267,000 3,267,000 质押 1,200,000 

浙江天堂硅谷阳光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84 1,848,000 1,848,000 无 0 

程西川 境内自

然人 

0.68 1,485,000 1,485,000 无 0 

杨帆 境内自

然人 

0.68 1,485,000 1,485,000 无 



由于行业竞争加剧，导致综合毛利率下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公司在原有的规模

实力和其它竞争优势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改进、设备自动化、节能降耗、资源综合利用、新品种

的开发、矿石资源的供应保障等措施，加快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并通过逐步开发高附

加值、具有新的应用需求的产品品种，以分散经营风险，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及行业情况说明 

1、主要业务介绍 

公司主要从事铬盐系列产品的研发、制造与销售，并对铬盐副产品及其它固废资源化综合利

用。



销售量为 0.96 万吨，较上年同期减少 6.47%。同时，报告期内由于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推

升了铬酸酐价格的上涨。 

（3）氧化铬绿 

氧化铬绿主要用于油漆、涂料、陶瓷颜料、耐火材料及冶炼金属铬等领域。公司主要通过经

销和直销两种啵ሴ



化碱、元明粉，实现内部综合利用；工业废水通过分级回收回用处理系统，初期雨水回收利用，

满足生产过程补充用水的需求。 

公司已形成了完善的内部循环经济运行模式和外部资源综合利用途径，节能减排及资源综

合利用优势明显，在提升公司产能的同时也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将“三废”排放控制在行业领

先水平。 

3、管理团队优势 

公司拥有一支稳定的、专业能力强的、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专注于铬盐系列产品的研

发、制造、销售。公司通过采用扁平管理和垂直管理相结合的产品质量管理模式，不断提升产品

质量。公司管理团队对铬盐制造技术和生产工艺有充分的储备，并对铬盐产品的发展前景和市场

需求有充分的认识。 

4、专利研发能力优势 

公司以技术中心为依托，创建了湖北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湖北省铬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铬盐清洁生产技术湖北省工程实验室、湖北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和院士专家工作站共 5 个创新

平台，坚持自主创新和技术合作相结合。一方面不断完善技术中心发展思路，建立技术带头人机

制和技术项目负责人管理机制，激发技术队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提升自主开发能力；另

一方面积极加强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产学研技术合作，形成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机制。报告期

内，公司申请专利 3 项，其中发明专利 2 项；获得授权专利 1 项，为授权发明专利。截止报告期

末，公司已累计申报专利 25 项，取得授权专利 18 项，其中发明专利 11 项，实用新型专利 7 项。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变更原因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3 号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

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2017 年 5 月 10 日，

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